
调查2026年3月31日 星期二
责编程权 美编林松 校对丁李满园 07

AI提供不实信息，有没有责任？

2025年6月，本案原告梁先生在

互联网上检索院校信息时，找到一款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程序。他通过

输入提示词的方式，询问了云南一所

职业高校的相关情况。随后，这款由

本案被告公司研发、基于自研大语言

模型的应用程序提供了相关信息。

但梁先生经过多方查询发现，这

款应用程序提供的部分信息有误，随

即在对话中对人工智能进行了纠正

和指责。但生成式人工智能却坚称

信息无误，并生成了对该争议问题的

解决方案——若生成内容有误，将向

梁先生提供10万元赔偿，并建议他

到杭州互联网法院起诉。

2025年7月25日，梁先生以生

成式人工智能生成不准确信息具有

误导性，且其承诺赔偿10万元为由，

将这家人工智能公司诉至法院，要求

该公司对其进行一定金额的赔偿。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人工智能

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能作出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意思表示。生成式

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应履行服务功

能的显著提示说明义务，采取有效

提示措施，使公众认知人工智能的

功能局限，起到警示提醒效果。生

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应尽功能

可靠性的基本保障义务，采取行业

通行技术措施不断提高生成内容准

确性和可靠性。

具体到本案，法院认为，该人工

智能公司已充分履行了服务功能的

显著提示说明义务和生成内容可靠

性的基本保障义务，案涉行为不存在

过错，亦未构成对原告权益的损害，

依法应认定不构成侵权。因此，法院

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后，

原被告双方均未上诉。

如何界定开发者是否有过错？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

速发展普及，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

“AI幻觉”问题及其不良影响。社交

平台上，可以看到不少相关吐槽——

有人依据人工智能投资理财造成亏

损，有人借助AI问诊结果反而延误

疾病治疗。

各种争议纠纷背后，潜藏着一个

共性问题：被生成式人工智能误导，

能否追究侵权责任？

“这一判例从法律法规、人工

智能技术原理、产业发展现状等

方面进行了相对全面的考量，在

法律层面给出初步结论，较有现

实指导意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

授薛军说。

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这一判决

在主体资格、归责原则等方面给出了

相对明确的意见，例如，判决认定人

工智能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生成式

人工智能以对话方式提供的信息，应

被视作服务而非产品，因此适用过错

责任原则。

杭州互联网法院跨境贸易法

庭庭长肖芄认为，AI 生成的不准

确信息本身并不构成侵权，需要考

查的是提供服务的开发者是否存

在过错。

那么，如何界定开发者是否有过

错？肖芄进一步解释，基于当前生成

式人工智能几乎不可避免会出现一

定程度的信息偏差，就需要考查比如

开发者是否使用了当前行业内通行

并被证明有效的措施，来提升技术可

靠性，降低错误发生的概率，由此证

明是否存在过错。

“经过调查，本案中的开发者确

实采用了可行的技术手段，力求降低

错误发生。”肖芄说。

记者调查发现，本案中这款生成

式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已经针对信息

可能存在的不准确性，在页面醒目位

置对用户进行提示：“内容仅供参考，

请仔细甄别”。法院认为，这也证明

了开发者尽到了提醒告知义务。

如何找到
促进创新和权益保障的平衡点？

人工智能行业业内人士表示，

从底层技术逻辑来看，当前生成式

人工智能基本都是基于词元的预

测，如果这一底层架构没有发生根

本性转变，信息偏差就不可避免。

去年2月，清华大学新媒沈阳团队

发布的一个报告指出，市场上多个

热门大模型在事实性幻觉评测中幻

觉率超过19%。

“有训练测试案例证明，即使数

据集中只有0.01%和0.001%的文本

是虚假的，模型输出的有害内容也会

分别增加11.2%和7.2%。”该业内人

士说。

尽管如此，技术的客观局限性并

不能成为人工智能开发者的免责借

口。受访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本案

具有一定特殊性，原告并未因为误导

性信息遭受明显的人身财产等权益

损失；原告使用的是一种通用的生成

式人工智能应用，并不是一款加载人

工智能软件的机器人或者更加准确

的行业应用等。

“要求人工智能开发者一概为生

成内容的准确性负责，既不现实也不

合理。”薛军表示，但模型开发者不能

以此为借口一味为自己“开脱”，还是

要尽到相应的义务并进行风险提示，

避免用户盲目信赖造成不良后果。

肖芄表示，如何认定生成式人工

智能的侵权责任，是一个少有成例的

司法前沿问题，希望通过妥善准确的

判决引导开发者或者平台提升信息

标准，“找到促进创新和权益保障的

平衡点”。

业内人士建议，建立国家级人工

智能安全评测平台，对新开发的人工

智能大模型进行严格测试；同时，相

关部门和平台要加强AI生成内容审

核，提升检测鉴伪能力。

新华社记者 吴帅帅

“脑炸”“工作泔水”

人工智能副作用
你体验过了吗

让人工智能处理机械重复的任务，把时

间和精力投入创造性工作，或者早点下班回

家陪伴家人？上述美好愿景尚未完全实现，

不少人却体验到让人工智能替自己工作的

副作用：精神疲劳、难以集中注意力，即专业

人员俗称的“脑炸”。

“脑炸”给人一种大脑嗡嗡作响的感觉，

令人精疲力尽、难以集中注意力。研究人员

说，与号称让人工智能替自己干活儿、让自

己专注更有意义工作的论调相反，与人工智

能“共事”反而会让自己在应付多项任务时

陷入手忙脚乱。这种精神紧张成为不可忽

视的成本，主要表现为错误增多、决策疲劳

以及燃起辞职念头。

据法新社30日报道，由于人工智能尤其

擅长快速编写代码，“脑炸”受害者目前主要

集中于软件开发工作人员。名叫西丹特·卡

雷的软件工程师在博客中写道：“残酷的讽

刺是，相比人工编写的代码，人工智能生成

的代码要更仔细地检查。”

不同于只是让ChatGPT或DeepSeek

等模型生成简单信息，利用人工智能完成任

务意味着持续同时对多个模型予以管理。

美国一家人工智能新创企业创始人本·威格

勒说，需要对履行任务的众多人工智能模型

予以切实“看护”，这对人类的认知能力构成

一种全新的负担。

另一方面，在可能加快工作进程的愿景

激励下，利用人工智能完成任务的技术团队

容易丧失时间概念、每日工作时间延长甚至

熬夜。多名接受采访的音乐家和教师说，用

人工智能工作时得挣扎着为自己的大脑按

下“暂停键”，免得整晚都停不下来。加拿大

一家企业的程序员亚当·麦金托什记得，自

己曾连续工作15个小时，调试人工智能为一

款应用软件编写的2.5万条代码。“最后，我

感觉再也没法编码了。”他说，“我变得易怒，

不想过问基本的生活问题。”

据美国《哈佛商业评论》3月刊发的一项

研究结果，这正是遭遇“人工智能脑炸”的症

状。这项研究由波士顿咨询公司对美国

1488名全职人员展开调查，将“脑炸”定义为

“因超出认知能力过度使用或监管人工智能

工具而引起的精神疲劳”。这种症状因监控

或同时应付多个复杂人工智能系统应接不

暇而发作，造成“信息过载”。

除了“脑炸”，“工作泔水”是使用人工智

能的另一副产品。据《哈佛商业评论》2025

年秋天发表的一篇报告，“工作泔水”指由人

工智能生成的大量无意义的备忘录和推介

演示材料，工作人员为纠正其中错误不得不

额外工作。

参与撰写上述两篇报告的心理学家加

布丽埃拉·罗森·凯勒曼说，“工作泔水”相当

于“认知投降”，即工作人员丧失动力，让人

工智能完成任务却对结果毫不在意。“脑炸”

则与此相反，人们尝试跟上人工智能的节

奏，但却令大脑疲劳。

不过，“脑炸”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波

士顿咨询公司总经理马修·克罗普认为，由

于人工智能技术是人类从未使用过的工具，

使用者出现“脑炸”症状可能是暂时现象。

就好像让刚取得驾照的人开法拉利，尽管能

开得很快，但也容易失去控制。

袁原 新华社专特稿

AI提供的信息不靠谱
开发者要担责吗

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
能在人们生活中的应用越
来越广。然而，在提供便利
的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也
经常出现答非所问、信息不
准确等“AI幻觉”现象，给用
户带来困扰。

开发者需要为人工智
能提供的信息准确性担责
吗？近期，杭州互联网法院
审结了一起生成式人工智
能模型提供不准确信息引
发的侵权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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